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２５期)２０１６(５)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１６
基金项目:江苏省２０１４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ZZＧ０３１５).
作者简介:谢丽丽(１９８４),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①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人名地名均已做技术化处理.

“私了”的乡土性及其现代价值

———以闫老汉死亡事件为例

谢丽丽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２１１０００)

摘　要　“私了”是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是人们基于“礼”与“情理”的理性选择.以闫老

汉死亡纠纷事件为例,探讨社会转型背景下“私了”的乡土性.“私了”既能辨是非、分清皂白

以解决纠纷,通过“私了”更能获得在乡土社会安身立命的“礼”与“情理”上的支持,这即是

“私了”的乡土性.“私了”的乡土性启示我们,解决纠纷既要立足当下实际,促使当前矛盾合理

解决,更要瞄向未来,把解决好当前纠纷当成重修当事人双方关系和重启社会秩序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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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也是礼治社会,人们不经专门学习就懂得遵守和维系礼俗传统,也能

熟练地将其应用于生活之中.礼和情理是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工具.随着城市化和法治化进程的推

进,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社会文化基础和原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及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社会行为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但同时又因文化变迁的滞后性,传统礼俗在乡土社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换句话

说,乡土社会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和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社会文化基础依然存在.
本文资料来自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中«“私了”»节目,报道的是发生在我国西北地区农村

社会的一起纠纷事件,纠纷及其纠纷解决机制正好反映了这一社会变迁特征.纠纷发生在闫与安二

人之间,起因是闫老汉的死亡.闫占强(以下简称闫)和安亚红(以下简称安)是交情不浅的朋友① .
安是民营医院(百信医院)院长.闫的父母、姐姐、姐夫和他女儿因吃了隔夜剩菜,都出现呕吐、腹痛、
腹泻等症状.闫立马给当院长的好朋友安打电话并送往安的医院抢救.安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组

织医生抢救.五人中四人获救,闫７０多岁的父亲在救治中发生了胃穿孔,安随即将老人转到榆林市

医院进行治疗,但因抢救无效而离世.闫认为,其一,医院大夫医术不精导致老人胃穿孔;其二,安为

了推卸医院责任选择了转院,耽误了病情;其三,安未亲自去榆林医院协调转院和救治等相关事宜,辜
负了朋友的信任和期望.为了解决纠纷,闫与安二人决定“私了”.“私了”是传统农村社会常见的纠

纷解决机制,源自中国熟人社会背景下的礼俗传统,是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一种非诉讼性和非制度性

手段.之所以选择“私了”,既因为“私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范围之内,又因为在乡土社会“私了”
处理纠纷合情合理.二人经过理性考量后,在“中间人”闫的姨父陈法海的调解下签订了“私了协议”,
这份协议被视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君子协议”.“私了协议”的其中一条规定百信医院需停业整顿三

个月,以此作为对百信医院救治病人失当的惩罚.安在医院停业了二十几天后,未严格遵守“私了协

议”提前营业.闫得知消息后非常气愤,一气之下锁了医院大门阻止其营业.安看势态已经严重失

控,打电话报了案,之后公安系统介入此事.公安部门依据相关法规,认定闫的锁门行为破坏了公共

秩序,并处以闫１０天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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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案例集中反映了“私了”在乡土社会得已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社会文化空间,也反映了在中国

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礼治社会”和当前“法治社会”在解决纠纷时存在的张力和冲突.笔者认为,乡
土社会常见的纠纷解决机制“私了”得以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是“礼”与“情理”,“私了”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达到以法息讼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和效果.人们选择“私了”是基于乡土社会的理性选择,这一选

择表明在熟人社会背景下“私了”既可以辨是非、清皂白以促纠纷解决,更重要的是通过“私了”可以获

得在乡土社会安身立命的“礼”与“情理”上的支持,这即是“私了”的乡土性.

　　一、“私了”的社会文化基础及其乡土性

　　１．“礼”与“情理”:“私了”的社会文化基础

中国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人们将和谐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１],但邻里乡亲之间的家长里

短、矛盾纠纷在所难免.一般而言,传统乡间纠纷解决机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解决:一是民间教化性

调解,通俗讲就是“私了”,指有争讼者不达官府,在村落社区内用民间道德权威取代官府的决讼功能,
依“礼”教解决纠纷.这种方式比较缓和、体面[２],是用“小惩大诫”的方式管教不合礼数的一方,一方

受惩、一方让步,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回归和睦.发生在乡土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纠纷都能在“退一步

海阔天空”和“凡事好商量”的基础上通过“私了”调解得以解决.二是官府以法断讼,即民间教化性调

解机制难以解决的纠纷,争讼者会求助于官府调解或依法断案.纠纷进入官方系统,地方官府通常倾

向于先官批民调[２],经官府调解后依然难以息讼的纠纷,官府则依据法律典籍公开断讼.
“礼”与“情理”是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文化基础.不论民间教化性调节机制还是以法断

讼机制,都建立在中国熟人社会及其“宗法一体化”核心的基础之上,都依据维持中国乡土社会秩序的

礼俗传统来解决纠纷,“依礼教化性调解”则是其主要手段.“以礼教化性调解”重视“勤于听讼,善已.
然有不必过分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３],这种方式能较好地兼顾“情、理、法”三者之间

的关系,使纠纷合理合情解决.同时,教化性调解注重过程仪式,通过“表演”、“示众”的方式让有理的

一方“理得其所”,让失礼一方“丢了脸面”.这种仪式性表演有“以儆效尤”之效,告诫后人为了脸面不

应轻易惹是生非,违反礼治秩序.因此,传统乡村社会也是“无讼”社会[４].进入官家体系的以法息讼

机制虽然比乡间教化性调解机制更为生硬和不讲情面,但国法“以礼入法”[５]而成,也带有浓重的道

德、伦理倾向[６],且“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序»),“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

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用刑亦.”(«孔子家语刑

政»).也即是说,官府以法息讼要辨出是非黑白之前,先对其调解教化,如难以息讼时才会依法听断,
但“礼”是法律规范的根本原则或灵魂,依法息讼仍可能“法不外乎人情”.

２．打官司“难”:“私了”的一个原因

“私了”成为中国乡土社会最常见和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打官司“难”,难打

官司.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社会崇尚礼治,抑制诉讼.“讼”既不体面又伤风化,甚至晦气不吉利.
二是“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衙门难进,即便进入官方系统,诉讼结果也是未知的,正如闫考虑

的,“打官司这个事不一定,弄得能(两边都)恰好,因为一进了公家部门就不由咱们”.“私了”属于人

们日常生活世界范畴,人们熟悉“私了”所需要的知识、运作方式以及成本和收益.而打官司所需这套

严密而规范的“法律话语”[７]、条文制度等知识体系,以及运作逻辑已经脱离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不在

人们的经验范围之内.也即是说,纠纷一旦进入打官司程序,当事人大多会“两眼一抹黑”.三是打官

司成本高,主要体现在打官司运作周期长,纠纷处理程序繁杂,诉讼费、交通费等费用支出大、成本高

(谁要是沾上了官司,金山银山也能被掏空),还不一定能赢官司.四是“一人状,十年不忘”,打官司不

仅致使当事人及其后辈们老死不相往来,还不利于他们在乡土社会的名声.基于以上原因,人们不到

万不得以都选择“私了”来解决乡土社会的纠纷.

３．“私了”的乡土性

“私了”是当事人依据乡土社会“礼”和“情理”考量后的一种理性选择,“私了”可以达到诉诸官方

所达不到的目的和社会效果,这即是“私了”的乡土性.从本案例看,“私了”既能为当事人赢得一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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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又利于社会生活和乡土社会秩序的维系.
第一,通过“私了”力证孝顺,赢得孝子之名.在“以孝治天下”的中国乡土社会,孝是最基本的人

伦纲常,孝与不孝不仅关乎个人在乡里的“脸面”、名声,更关乎整个家族的“脸面”、族望.在该案例

中,闫选择“私了”是因为这不仅可以达到维护孝子之名的功效,也有益于以后他在乡土社会的名声.
闫用了两种方式以达“表孝心”之目的.一是让安“给个交待”.闫老汉因食物中毒救治无效死亡,属
于非自然死亡.传统农村社会风俗要求,家中老人去世,需要给亲朋交待去世的因由.如果老人是自

然死亡,且生前子女孝顺,那么,老人入土为安,子女赢得好名声.如果老人是因子女不孝顺或照顾不

周等原因去世,子女就会遭到亲戚朋友的“指指点点”,并成为不孝的既定事实在乡村社会一直传扬下

去,致使他们名声受损.坏名声如同背上的黑锅,“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乡土社会的人言可

畏就在于此.而在社会取向[８]的乡土社会,人们更加要面子、顾“脸面”.闫老汉属于非自然死亡,闫
为了维护自己及其家族的名声,为了证明自己不仅在老人生前是尽孝的,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孝

子,就更需要给亲朋好友交待清楚.于是,闫姨父对安说,“检讨也好,检查也好,忏悔也好,不管什么

态度,都要在灵前跟人家来的亲戚有一个交待”.安答应了闫的“要个交待”,并带着医院医生近３０人

到闫老汉坟前吊唁,还当着闫家亲戚和乡里众人的面就医院救治中的不当行为做了检讨.这个灵前

交待对闫来说,有更大的社会意义.首先,闫以此不仅为亲朋一个交待,更是证明了自己行为的正当

性.因为安能来灵前吊唁并检讨实质上已经是告知众人,闫老汉死亡是医院的责任,并非闫不孝.也

反证了正是因为闫的孝顺,才说服自知理亏的医院愿意前来吊唁.其次,“要个交待”这种“面子”表演

不仅让闫留孝子之名于乡间社会,也更好地维护和挣足了他及其家族在乡间的名声和面子.二是通

过“私了”讨公道,不要钱为名声.闫老汉去世后,安带着医院的副院长来到了闫家,并带去３０万元.
安之所以拿钱给闫,是因为医院在救治中确有处理不当之处,拿钱补救是被大众认可的惯用的合理可

行的补救措施.另外安与闫是朋友关系,安从二人情谊出发,想以此来安抚闫及他家人的丧亲情绪.
但闫认为,安现在拿３０万元的举动不仅坐实了安推卸医院责任之嫌,更将朋友之义切断,因为朋友之

间看重的是人情,朋友间“算账”、“清算”等于绝交[４].更为关键的是,从乡土社会的人伦礼教出发,这
起纠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纠纷,而是关乎“义利”之争.在闫看来,孝是最大人伦,这３０万元是父

亲的“人命钱”,人命不能与３０万等量,“要这钱就是昧良心”.拿“父亲的人命钱”不仅仅是昧良心,更
是丧尽天良,为乡土社会人伦道德所不耻.拿这钱就成为不折不扣的“不孝子”,会“被人指脊梁骨”,
被唾弃,以后在乡间难有立锥之地.而闫不拿钱既证明自己是孝子,又维护了他在乡间社会的名声.

但如果仅仅是不要钱,而就此不闻不问地放过“仇家”,也会被人认为是不孝.“私了”这种外在的

活动为闫争得名声提供了“表演”场景.闫为了向众人证明他的孝,以外在的形式把他内在认为是“正
当性”的诉求呈现出来,“私了”中要求医院停业的条款就是内在诉求的外在表达形式,这既让闫的亲

戚朋友看到医院停业这一事实,也让人们看到闫的具体行动.概言之,在闫看来,“私了协议”中要求

医院停业３个月,除了让医院要有经济损失外,更为看重的是“停业”背后的社会意义:一是让人们从

医院关门停业事实中推演出闫老汉的死是医院的责任,安心服口服地接受惩罚;二是闫讨要“说法”的
行为是合理正当的,由此也证明了闫的孝子之名;三是闫以此能够赢得孝和干事有分寸等好名声.也

即是说,“私了协议”要求医院关门停业既是闫证明和维护孝的手段,也是赢得好名声的事实证明.
第二,“私了”既“出气”,也能争一口气.闫与安的交情不浅,所以究其矛盾的深层原因,闫心中的

怨气除了医院救治有过失致其父身亡之外,更多的是他认为安在救人时重利轻义,即闫认为将老人从

百信医院转到榆林医院救治这一举动,安主要是从医院利益出发,从而推卸医院责任.安与闫是朋

友,但安同时还是百信医院的院长,利与义不兼容的两种角色集于安一人不可避免地强化了纠纷冲

突.转院时作为朋友的安未亲自去榆林医院联系住院和抢救的相关事宜,这未能满足闫对作为朋友

的安在道义上的期待,闫虽然一直未言明,但正如安自己认识到的,“如果从感情上来讲,个人关系这

块来讲,我是应该去的”.安如果亲自去榆林医院,治疗结果可能并无二致,但至少在情理上安为朋友

尽力尽义了,或许闫心中的怨气能少些.气在乡土社会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有较大弹性的范

畴[９],是一个融合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综合性概念.在乡土社会,一方面,人们相互之间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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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和气,可以忍让,甚至忍气吞声.但另一方面,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正义,维护自己在社会中的尊

严,赢得社会尊重等,又表现出“宁争一口气,少吃一口饭”的强硬意愿.所以,正如闫说的,“那点整顿

啥的无所谓嘛,就说是他那些医生叫来学习一下,开两天会,我就留这么一点点(机会)出气”.不过在

熟人社会表达“出气”或“争口气”诉求时还得考虑所处的社会情境,既要表达“出气”的正当性也要把

握好“度”,力度不够不足以“解气”,而过度反而会让名声受损.从该案例看,闫不打官司而“私了”“解
气”正恰到好处,既解了闫所认定的安未尽朋友之义的心中之气,也争得了一口气,为今后在熟人社会

的生活中获得“闫是讲道理的人”赢得情理上的支持.
第三,出于朋友关系的考量,“私了”不至于撕破脸,既能保全朋友之“义”又能赢得好名声.闫没

有选择打官司,与乡土社会是“抑讼”有关,同时也是讲朋友之“义”.闫认为,“在咱们横山这么穷的地

方,安一个白手起家的,农家儿子,这么点事业(医院)创业起来真的很难,不要一下子把别人敲死,人
家说是只要你起诉了,这个可能鉴定成一级医疗事故,营业执照可能就吊销了,就要关门了,一关门就

倒闭了.”事实上,除了朋友之义的考量,闫选择“私了”还在于他考虑到乡土社会人们对纠纷解决的评

价和看法.闫老汉死亡是一起“意外”的医疗事故,从现代观念看,走法律程序以判定医院医疗责任,
维护当事人权益合理合法,无可厚非.但从乡土情理出发,打官司名声不好,打官司不仅给人以贪财

之嫌,还会被贴上“难缠之人”的社会标签.因而闫所说的,“打官司鉴定成一级医疗事故,营业执照可

能就吊销了,就要关门了,一关门就倒闭了”等论述是一种“铺垫”式论述.这套论述是乡土社会的人

们常用的语言“艺术”和表演策略,有“欲擒故纵”之效,即闫提打官司并不是真的想或要打官司,而是

以此论证并告诉他人,“如果打官司我的胜诉机会更大,从中获益也更大,但对安伤害很大”.因此,闫
不打官司而选择“私了”既是基于朋友之义的考量,但同时更是告诉人们,“私了”是基于“你不仁但我

不会不义”的一种手下留情的、有气度的行为.而手下留情、宽宏大量是“君子”所为,自然在乡土社会

会赢得好名声.
第四,以“私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和合理的.在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中,谁在“私了”中有话

语权就意味着“理”在谁的手上.闫选择“私了”并把握了主动权,即“私了”协议和进程都由闫说了算,
由此向人们证明了自己的确有“理”,从而从另一个角度争了气,获得了好名声.

综上所述,“私了”是基于乡土社会传统经验范围内的一种理性选择,来自人们的生活向度,符合

人们的生活逻辑.具体而言,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人们的行动是以他人取向的,也是未来

取向的.因此,人们的行为不仅要符合传统礼俗,更为关键的是不能只顾当下,要为未来铺路.即人

们对纠纷的处理不仅要考虑和辨别当前的对错,更要关注符不符合传统礼俗,是不是能得到乡土社会

“礼”与“情理”上的社会支持,这正是“私了”乡土性的体现.

　　二、“私了”的现代价值

　　圆满地“私了”一场纠纷包含了两层递进关系的含义,即“私了”既关涉当下,解决好当下纠纷,又
看重未来,促使纠纷双方不计前嫌,重归于好.因此,“私了”同时有递进的双重目的,一是解决好当前

纠纷,二是在解决好当前纠纷的基础上促使当事人双方开启以后生活的新起点.因此,“私了”启示我

们在处理现代社会纠纷和维系社会秩序时,既要立足当下实际,促使当前矛盾纠纷合理合法解决,更
要注重修复纠纷双方 “瞄向未来”的关系[１０].具体而言:

首先,重视纠纷发生以及处理纠纷的社会文化基础.在传统社会,“私了”具有教化、维系并促进

整个乡土社会秩序的功用.通过“私了”调解教化的对象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还包括整个乡土社会

场域中的人们.换句话说,“私了”实质上是整个乡土社会何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活教材”,人们通过从

村庄他人的纠纷和纠纷解决中习得一种合乎礼和情理的规范,并与自己实际情况结合内化为自己的

生活世界的规范和准则,以避免不必要的纷争.虽然法治观念已经渗透到乡土社会,但“私了”仍有其

存在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土壤.因此,处理纠纷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居高临下”或“先入为主”,甚至是

武断地认为“私了”机制是违法的,人们选择“私了”息讼是法制观念薄弱或是思想落后的表现.不仅

如此,还应该借鉴人们依据礼俗传统来解决纠纷的“私了”这一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性,切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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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切.事实上,“私了”既教会人们如何遵守和促进社会秩序,也受到大众监督.乡土社会是熟人社

会,任何一起纠纷的缘起、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都会被大家关注也会被大家品评.换句话说,纠纷调

解的实际结果要符合民间对纠纷处理的公正性预期.“私了”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乡土社会“礼”与“情
理”,所以,人们对究竟如何“私了”有一个最基本的“礼”之标准,即人们对纠纷的调解结果“心里有一

杆秤”.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尊重和认可“私了”机制以及调解人的权威,并以此作为秩序的参考标准

来规约自己的行为.同时,乡土熟人社会对调解公正性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监督调解人要以公

心调处,不掺杂私心、偏心,甚至违背礼俗传统,督促调解过程必须要符合人们对传统礼数和人们日常

生活习俗传统的期待,不然会削弱“私了”的公正性、权威性.再进一步说,“私了”既解决了个人眼前

的纠纷,又进一步维持和强化了原有的礼俗和规则,既加强了个体内在的道德自律,还维护和促进了

整个乡土社会秩序的维系.
其次,学习和借鉴“私了”全局式思维处理纠纷的方式.“私了”机制是一种“全息”式纠纷解决机

制[１１],其运作过程和运作逻辑重视通盘考虑,追究纠纷发生的源头,重视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强调事

出有因,从而促使纠纷合理合法解决,不留后遗症.此案例中,闫与安签署的私了协议规定,安的医院

需要停业整顿三个月,安出于经济利益等因素考量,未遵守私了协议也未经闫同意医院提前营业了,
闫得知此消息后,跑到医院,锁了医院大门阻止营业.安看势态严重,当即向县卫生局汇报了情况,县
卫生局认为闫的行为已经超出他们的处理范围,让医院报案.院方报警后,警方要求闫立刻将门打

开,并带走了闫.随后,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认为闫的锁门行为不

合法,扰乱了单位秩序,拘留了闫十天.依据“私了”逻辑,安不遵守“私了”协议在前,而闫锁门在后,
因此,闫锁门是对安不遵守协议的“惩罚”,锁门合乎情理,并无不妥.然而从现代法律角度出发,闫的

锁门行为扰乱了单位秩序,已经违法.同是锁门行为,“私了”与现代法律之间对其判定却有不同,其
关键正在于“私了”是以全局式、整体性角度看闫的锁门行为,对其追根溯源会发现,闫的锁门行为不

是孤立的,而是处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安未遵守私了协议在先,闫的锁门行为在后,闫锁门是

对安未遵守协议的抗议和惩罚,因此,锁门符合情理.而现代法律在处理纠纷时更多是立足当下证

据,这好似从整个纠纷事件链条中截取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单就截取出的这一部分画面看,闫的锁门

行为破坏医院正常秩序确实是因,依据法律规定处拘留闫十天为果,处拘留闫十天是合法的.其次,
“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即“仁者之刑”或“仁者司法”的一个主要

原则是注重考察被告人的行为动机,主要依动机的善恶决定其罪行的轻重.如果违法者的动机是善

的,是符合礼的,则有可能“以礼而决”,“以情而决”,或是“以理而决”.比如,闫锁门的最根本源头是

闫为父亲死而寻求解决之道,乡间重视人伦孝道,尽孝而即便违法,也会因为闫在维护人伦关系,而从

人情、情理出发认定其行为之轻重.总之,从全景看,从动机考察,在乡土社会闫被处以拘留十天这一

结果不合情不合理不合礼.所以,当闫被抓起来时,安说,“很伤心,心情很复杂,抓他不是解决我们这

件事情的目的.”闫对此更是感觉非常委屈,“我父亲被治死了,我还要进到这里(监狱)边”.
最后,重视调解在纠纷解决中的重要性.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面子的社会,是情理社会[１２],

人们对做人、做事的判断不单是从理性的、条文制度规定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会兼顾具体的、特殊的情

境性.换句话说,希望人们做人做事时要尽量“合情合理”、“入情入理”、“情理交融”、“情理兼顾”[１２],

即便“对簿公堂”,能够结合情、理、法三者通盘考虑消除冲突,才是理想的、真正的法律[２].“私了”正
是一种温和型纠纷解决机制,这种方式与传统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内省”、“修身”、“自律”一脉相承,要
求人们做人做事时“将心比心”,“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因为“谁都会遇到个难处”.事实上,“私了”这
一温和型调处方式益于纠纷化解,益于关系修复.“私了”是面向乡土熟人社会的息讼机制,其调处过

程既符合传统礼俗,也照顾情理和人情,其功效以预防为主,其最终目的更取向双方未来的关系,即以

关注当下和解决当下纠纷为起点,以重修双方关系和维持社会秩序为最终目的.因此,这种“高抬贵

手”,“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方式既完成了对做错事情的他人的宽恕,也完成了自身道德的自律和升华,
既维护了自己的面子和社会声誉,由此获得了更好的名声,同时也维护了乡土社会秩序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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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　语

　　中国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也是礼治社会.“礼”与“情理”是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工具,是纠纷解

决机制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人们遵守的社会规范,是人们做人做事的准则.“私了”是基于“礼”与“情
理”的一种理性选择,“私了”的解决过程、运行逻辑既要依据“礼”与“情理”,也要符合“礼”与“情理”.
“私了”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既要解决好当前纠纷,也在很大程度上继续维持了以“礼”和“情理”为社

会文化基础的乡土社会秩序.闫老汉死亡事件中,人们选择“私了”,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体现

了“私了”的乡土性,“私了”可以证明也可以维护在乡土社会得以存在和被乡土社会人们遵从的价值

特征,即孝道、面子、声望、气等符合乡土社会的“礼”与“情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社会急剧变化,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礼”与“情理”受到冲击.同时,

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和社会分化等原因,现代法律以法息讼更为关注当事人双方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很
多纠纷得到了表面性解决,但很可能藏有更大的隐患.因此,“私了”的乡土性启示我们在解决纠纷时

既要以关注和解决当下纠纷为起点,更要以重修双方关系和维持社会秩序为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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